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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关于避免与中水渔业同业竞争的

解决方案执行进展情况的函》的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中

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避免与中水渔业同业竞争的解

决方案执行进展情况的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促进中水

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中水渔业”）进

一步聚焦远洋渔业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国农发集团”）现对2016年3月23日

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予以进一步明确。 

一、前承诺的背景及具体内容 

本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已出具《关于避免与中水集团远洋股份

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相关解决方案的函》（以下简称“前次承诺函”），

明确中水渔业是中国农发集团发展战略确定的集团远洋渔业主业发

展和整合的平台，是远洋渔业板块发展规划实施的主体，持续推进远

洋渔业重组整合，将经营业绩良好、符合上市条件的资产注入中水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业。 

当中国农发集团非上市远洋渔业资产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将视

为经营业绩良好、符合上市条件的资产： 

（一）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符合国际组织的渔业管理协定、国内

外渔业政策法规、国内远洋渔业产业相关支持政策的规定。 

（二）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符合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要求，不存在潜在权属纠纷或项目审批手续瑕疵等情况，资产

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符合中国农发集团发展战略，有利于中水渔业增强持续经

营能力，资产注入中水渔业后不会出现中水渔业每股收益下降、预测

重组后的中水渔业盈利水平下滑等不利变动趋势。 

拟注入资产原则上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

平均值不低于1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方法，以证券监管机

构发布的规定为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

相比，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中水渔业因

业务发展需要主动降低拟注入资产净资产收益率等业绩要求的情况

除外。 

（四）相关资产注入中水渔业后，有利于中水渔业在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中国农发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保持独立。 

（五）不属于涉及国家外交关系、海洋权益主张等暂不适合上市

公司经营的远洋渔业资产和业务。 

二、承诺履行情况 

前次承诺函出具以后，中国农发集团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及相关单



位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协议收购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聚焦金枪鱼业

务 

2016年12月15日，中水渔业与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渔环球”）、中国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公

司”）签订了《业务转让协议书》，中渔环球将其超低温金枪鱼延绳

钓业务（标的为17艘渔船）作价16,300万元转让给中水渔业，转让价

格系双方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该事项已经过中水渔业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二）上市公司转让鱿鱼钓业务，剥离非金枪鱼业务 

2018年12月14日，中国农发集团与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舟渔公司”）、中水渔业签订了《中国农业发展集团

舟山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远洋”）组建合作协议书》，

中国农发集团以现金出资1亿元，占23.81%股权，舟渔公司以净资产

（所拥有的远洋鱿鱼钓船以及相关联的资产、债权、负债和劳动力）

出资2.15亿元，占51.91%股权；中水渔业以净资产（所拥有的6艘远

洋鱿鱼钓船以及相关联的资产、债权、负债和劳动力）出资1.05亿元，

占25%的股权。该事项已经过中水渔业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公告。 

2021年9月30日，中国农发集团、舟渔公司、中水渔业及浙江丰

汇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丰汇”）签订了《增资扩股协

议》，约定浙江丰汇以丰汇9号船舶评估净资产3,300.83万元作价出

资，舟渔公司以货币3,457.95万元出资，本次增资将农发远洋注册资



本增加至47,867.42万元，增资扩股后，中国农发集团持股比例为

20.89%、舟渔公司持股比例为51.19%、中水渔业持股比例为21.93%、

浙江丰汇持股比例为5.99%。 

该事项已经过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告。至此，

仅中国农发集团下属企业中水公司的金枪鱼业务与中水渔业存在同

业竞争。 

三、进一步承诺情况 

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持续提升其综合经营能力和远洋渔业主营

业务核心竞争力，继续全面履行前次承诺函相关事项，促进中水渔业

健康持续发展，就本公司2016年3月23日出具的有关承诺，进一步明

确如下： 

（一）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先行采取委托管理方式，

对中水公司金枪鱼板块业务进行实际管理。 

（二）目前，中国农发集团从事或者涉及远洋渔业的企业划分为

3家：中水渔业、中水公司、舟渔公司。在坚持“中水渔业在集团远

洋渔业板块中的战略定位不变，集团持续推进远洋渔业重组整合、将

优质资产注入中水渔业的目标不变”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农发集

团承诺自本函出具之日起18个月内，按照依法合规原则，完成旗下远

洋渔业的资产的梳理及整合申报工作，保障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如本公司及实际控制的下属公司遇到中水渔业主营业务范

围内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及实际控制的下属公司承诺，在中水渔业同

意接受的情况下，将该等业务机会让予中水渔业。同时，本公司与中

水渔业协商一致并经必要的决议程序，可利用本公司的品牌、资源、



财务等优势，按照市场原则，代为培育符合中水渔业的业务发展需要、

但暂不适合其实施的业务或资产。本公司在转让培育成熟的业务时，

中水渔业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本公司承诺，除前述情况外，本公司未来不会在自身新增与中水

渔业构成同业竞争的相关业务。 

（四）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由此所得收益将归中水渔业所有；

若因此给中水渔业造成损失的，由本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调整、疫情、自然灾害、市场变

化等中国农发集团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需

要延期履行的，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 

中水渔业将督促中国农发集团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8日 


